
 

臺南市蔡姓男童遭虐死案 

～緣起與發現～ 

民國（下同）104年 7月 11日臺南市發生 1名蔡姓男童遭其罹患精神

疾病的父親虐死案件，經查「精神病患社區關懷訪視」是政府建構社會安

全網的具體措施，惟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所屬中西區衛生所，對於社區精神

病人的照護管理及追蹤關懷訪視，流於形式，訪視紀錄也不確實，該府衛

生局也怠於督導及稽核，使得該項社會安全機制完全失靈，最終發生蔡父

因情緒失控而掐死蔡童的悲劇，爰經監察院調查並予以糾正。 

～改善與處置結果～ 

監察院調查後，臺南市政府已完成下列具體改進措施，包括:一、規劃

分區辦理里長、里幹事社區精神病人教育訓練，並擬訂精神個案追蹤關懷

照護品質提升方案。二、另該府自 100年起，已要求所轄醫療院所於病人

出院時，上傳出院準備計畫至精照管理系統，並要求訪視人員對於個案就

醫及服藥情形列為訪視重點，並經內政部檢視後認為：該府均已逐步落實

推動，包括：訂定作業規範，召開督導會議，檢討社區個案追蹤情形，強

化跨單位聯繫，進行督導考核等，並已納為例行作為，改善作為尚稱允宜。 

調查案 糾正案 

https://www.cy.gov.tw/public/Data/108mo/106內調0004.pdf
https://www.cy.gov.tw/public/Data/108mo/106內正0001.pdf

